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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85_E6_B3_95_E7_c36_231309.htm 一、群岛水域及其制

度 （一）群岛领海的划定 （二）群岛原则 （三）群岛基线与

群岛水域制度 1、群岛基线 群岛水域是群岛国的群岛基线所

包围的内水之外的海域。群岛国是全部领陆由一个或多个群

岛成岛屿组成的国家。群岛国可以连接群岛最外缘各岛和各

干礁的最外缘各点构成直线群岛基线。群岛基线的确定需要

满足《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条件。（1）基线应包括主要岛屿

和一个区域；（2）基线范围内包括环礁在内的陆地面积与水

域面积之比应在1：1到1：9之间；（3）基线超过100海里的

线段最多不能超过基线总数的3％；（4）基线不能明显偏离

群岛轮廓；不能将其他国家的领海与公海或专属经济区隔断

。 群岛水域的划定不妨碍群岛国可以按照《海洋法公约》划

定内水，及在基线之外划定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 2.群岛水域的法律地位及其通过制度 一群岛国对其群

岛水域包括其上空和底土拥有主权，同时作为《海洋法公约

》规定的一个特定区域，群岛国应尊重与其他国家间的现有

协定，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在该区域内的传统合法权益或现有

情况。 群岛水域的航行分为无害通过和群岛海道通过两种情

况。前一种是所有国家的船舶享有通过除群岛国内水以外的

群岛水域的无害通过；后一种是指群岛国可以指定适当的海

道和其上的空中通道，以便其他国家的船舶或飞机连续不停

地迅速通过或飞越其群岛水域及其邻接的领海。所有国家都

享有这种群岛通道通过权。关于群岛国与其他国家在群岛通



道航行中的权利义务，应比照适用国际航行海峡的过境通过

制度的有关规定。 二、国际航行海峡的通行制度 （一）国际

航行海峡概念 国际航行海峡，主要是指两端都是公海或专属

经济区，而又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海峡根据其水域的地位

，一般可以划分为内海峡，领海峡和非领海峡。 国际航行的

海峡主要连接公海或专属经济区，构成世界航海的通道。由

于地理位置、历史等方同的不同情况，不同的国际航行海峡

可能适用不同的通过制度。通常有过境通行制度、公海自由

航行制度、无害通过制度以及特别协定制度四种。 （二）国

际航行海峡的法律制度 1、其法律地位问题的提出 2、具体制

度 ①过境通行制度 过境通行制度所适用的海峡比较多，也是

通常所说的用于同际航行海峡的通行制度。这种制度由《联

合国海作法公约》中加以专门规定。主要内容包括：所有国

家的船舶和飞机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一部分和公海及专属经

济区另一部分之间的国际航行海峡中，都享有过境通行的权

利。过境通行是专为连续不停和迅速通过目的而进行的自由

航行和飞越，也包括以合法地由海峡沿岸国驶入驶出为目的

的通过。过境通行应毫不迟疑地迅速通过；禁止非法使用武

力或威胁；除因不可抗力或遇难外，不得从事其通过所通常

附带发生活动以外的任何活动；不得进行任何研究或测量活

动；并应遵守船舶、航空及无线电有关的国标规则，遵守沿

岸国有关防止捕鱼、防污、航行安、海关、财政、移民、卫

生等法律和规章。海峡的过境通行制度是对有关沿岸国主权

的某种限制，但它不改变海峡水域的法律地位，不影响沿岸

国其他方面的任何权利。 ②公海自由通过制度 适用公海自由

通过的海峡是在该海峡中有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航道； ③无



害通过制度 适用无害通过的国际航行海峡，是由一国的大陆

和该国的岛屿构成的海峡，且该岛向海一面的海域有一条在

航行和水文特征方面同样方便的穿过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航

道。特别协定制度是指某些海峡的通过制度是由专门针对该

海峡缔结的国际公约规定的。如黑海海峡、麦哲伦海峡等就

分别适用各自专门条约所规定的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